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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言

1.1	 名稱及生效日期

本技術備忘錄是依據《噪音管制條例》第 9 條頒布，以管制在「指定範圍」的建築地盤因使
用「指定機動設備」進行建築工程（撞擊式打樁除外）及／或進行「訂明建築工程」所產生
的噪音，可引稱為〈管制「指定範圍」的建築工程噪音技術備忘錄〉。本技術備忘錄取代原
於一九九六年二月九日刊登於第 138 卷第 6 期憲報第 5 號特別副刊的技術備忘錄。本技術備
忘錄依照《噪音管制條例》第 12 條的規定而實施。

1.2	 適用範圍  

對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一日起所進行的建築工程，本技術備忘錄詳為闡釋供監督在一般情況
下採用的程序，以便：

 評估在「指定範圍」使用「指定機動設備」的建築工程（撞擊式打樁除外）噪音及／或進
行「訂明建築工程」的噪音；

 根據條例第 8 及 8A 條簽發「建築噪音許可證」，供在「指定範圍」使用「指定機動設備」
進行建築工程（撞擊式打樁除外）及／或進行「訂明建築工程」；及

 決定「建築噪音許可證」內訂規條可有被遵守。 

在非「指定範圍」，或建築工程並未使用「指定機動設備」，或又非涉及「訂明建築工程」，
則簽發「建築噪音許可證」所採用的程序，是依據〈管制建築工程噪音（撞擊式打樁除外）
技術備忘錄〉。  

1.3	 釋義

本技術備忘錄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下列各詞定義如下： 

「瓦礫」 ——  指產生自建築工程的任何種類的碎片或剩餘的物料，包括磚塊、混凝土、金屬、
玻璃、木料、塑膠、泥土、石塊、竹或玻璃纖維； 

「地盤範圍」 ——  指「建築噪音許可證」內載的建築地盤範圍； 

「局長」 —— 釋義與《噪音管制條例》內所載者相同；

「建築工程」 ——  釋義與《噪音管制條例》內所定者相同； 

「建築噪音許可證」 ——  釋義與《噪音管制條例》內所定者相同；

「建築地盤」 ——  釋義與《噪音管制條例》內所定者相同；

「指定範圍」 ——  釋義與《噪音管制條例》內所定者相同；

「指定機動設備」 ——  指本技術備忘錄附件 A 表 A.3 載列的機動設備； 

「訂明建築工程」 ——  指《噪音管制條例》第 6(2) 條適用的建築工程。噪音管制（建築工程）
規例訂明須受管制的建築工程類別； 

「限制時間」 ——  指 1900 時至翌晨 0700 時及公眾假期（包括星期日）的任何時間； 

管制「指定範圍」的建築工程噪音技術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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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 ——  指《噪音管制條例》；

「棚架」 ——  指任何類型的金屬、木或竹製的建築，其目的為提供臨時通路至其他建造物或
建築物（不論是否完成）的一部分或多個部分；

「模板」 ——  指設計用作令注入的液體狀態的混凝土、水泥或其他物料，在凝固後形成特別
的形狀的任何類型的金屬、木製或玻璃纖維結構，包括任何結構性支撐；

「敲擊」 ——  指以物體、工具或表面重覆擊打任何其他物體、工具或表面；

「監督」 ——  釋義與《噪音管制條例》內所定者相同；

「噪音感應強的地方」 ——  指任何住用處所、酒店、旅舍、臨時房屋、醫院、診所、教育
院校、公眾崇拜場所、圖書館、法院或演藝中心。倘監督認為其他非工業或非商業性質樓宇
或場所，對噪音的感應程度與上開樓宇及場所相似，亦得視之為「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看待。
然而，任何樓宇或場所必須作預期的用途使用，才會被視為「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看待；及 

「機動設備」 ——  釋義與《噪音管制條例》內所定者相同。 

本技術備忘錄所用的聲學名詞是標準用語。個別用語則根據條例或本技術備忘錄的文意另作
闡釋。

2. 	 在「指定範圍」使用「指定機動設備」進行建築工程（撞擊式打樁除外）及／或進行
「訂明建築工程」

於限制時間內在「指定範圍」使用附件 A 表 A.3 列出的任何「指定機動設備」，和進行附件 B
載列的任何「訂明建築工程」，均須取得有效的「建築噪音許可證」。監督在決定是否簽發
「建築噪音許可證」予上述工程或設備時，所需考慮的因素及採用的程序，均已載列於本技
術備忘錄內。

對於在限制時間內在「指定範圍」使用「指定機動設備」，監督一般不會簽發「建築噪音
許可證」，除非擬使用的所有「指定機動設備」，其經修正噪音聲級，不超逾根據附件 A 所
列 A.2.1 至 A.2.6 程序而決定的可接受噪音聲級。這類「建築噪音許可證」申請，會按本技術
備忘錄附件 A 載列的程序評審。縱然如此，如申請屬於下文第 5 段所列舉的特別個案，監督
可簽發許可證。

倘監督有理由相信，使用某種機動設備，是為進行本技術備忘錄範圍內不獲准許的「訂明
建築工程」，則可拒絕簽發「建築噪音許可證」。

對於在限制時間內在「指定範圍」進行「訂明建築工程」，監督一般不會簽發「建築噪音
許可證」，除非申請屬於第 5 段所列舉的特別個案。如屬特別個案，申請人提交「建築噪音
許可證」申請時，須附上每項「訂明建築工程」的建築方法說明書，說明工程會如何進行及
在何處進行，使監督可斟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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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範圍」

在「指定範圍」，使用「指定機動設備」和進行「訂明建築工程」須受到管制。此等「指定
範圍」乃根據按《噪音管制條例》第 8A(1) 條所發出的噪音管制（建築工程「指定範圍」）
公告劃設。

4. 	 「建築噪音許可證」

監督以訂明表格簽發的「建築噪音許可證」，可以加上監督認為合適的條款，例如建築地盤
內准許使用的「指定機動設備」和准許進行的「訂明建築工程」、「建築噪音許可證」有效
期間內的操作時間、「建築噪音許可證」的生效及屆滿日期、於指定位置在指定時間內的最
高噪音聲級及必須採用的控制噪音特別措施。

監督在簽發「建築噪音許可證」時，可決定首次簽發許可證的適當有效期，並可在許可證有效
期屆滿前或後續期，更可視乎情況需要而決定新的有效期，及更改原來的條款或附加新條款。

倘建築工程於下列樓宇進行，監督可鑒於工程發出的噪音，主要會透過樓宇的結構傳出，對
「噪音感應強的地方」造成噪音影響，而拒絕簽發「建築噪音許可證」：

（甲） 「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在擬進行建築工程期間，是全部或局部作預期的用途使用；或

（乙） 毗鄰的樓宇是「噪音感應強的地方」。

儘管上文第 2 段及附件 A 詳列有關程序及指引，監督在依據條例第 8 及 8A 條的規定考慮是否
批准「建築噪音許可證」續期時，可在衡量收到的投訴及有關因素下，增添條款或拒予續期。

為利便施行管制起見，監督可在所有「建築噪音許可證」內附加條款，訂明申請「建築噪音
許可證」人士在地盤內使用核准的「指定機動設備」時，須在有關設備的當眼處張貼標簽，
清楚寫上附件 A 表 A.3 內載的適當辨認代碼。

5. 	 處理特別個案的條款

5.1	 無可避免的工作時間限制  

倘申請人能向監督證明，使監督信納於限制時間內進行建築工程對市民所引起的滋擾或不
便，在程度上會較非限制時間內進行所引起的為小，則或會獲發「建築噪音許可證」。

此條款適用於會引致嚴重妨礙或中斷道路交通、鐵路交通或其他類型運輸交通服務或公用事
業，如供水、煤氣或電力的情況。

受潮汐影響的工程，監督亦可簽發「建築噪音許可證」。

引用此條款而發出「建築噪音許可證」的個案，監督須確保持證人使用最寧靜可行的作業方
法。假如採取特別寧靜的作業方法，如使用低噪音的特別設備、隔聲屏障及其他控制噪音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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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既能將聲浪降低又屬可行的話，監督可將之寫成條款註明於「建築噪音許可證」內。

「建築噪音許可證」的附加條款須限制在某段時間內使用高噪音的掘路工具或進行其他噪音
特別高的建築工程。在可能的範圍內，監督不會批准任何人士於 2100 時至翌晨 0600 時使用
該等工具或進行該等工程，及在 2300 時至翌晨 0600 時，將建築工程所掘出的泥土，裝上卸
土車。只有在極度特殊情況下，監督方會批准該等工程在 2300 時後進行，或在午夜後將泥
土載上卸土車。上述限制如果不可能實行，則「建築噪音許可證」內須註明：持證人須確保
竭力從速完成該等建築工程，並小心防範會引起的噪音干擾。

5.2	 對社會具重大影響的建築工程

如監督認為申請「建築噪音許可證」的個案，所涉及的工程因規模或目的可能對社會具重大
影響，或拒絕發予「建築噪音許可證」有違公眾利益，或發予「建築噪音許可證」會引起社
會人士大為關注，須將之轉呈局長尋求指示。局長在作出決定時，須小心考慮上指各項因素，
而監督在處理此等個案時，須遵照局長指示辦理。

5.3	 使用「指定機動設備」的寧靜作業方法或其他特別因素

申請人如擬在地盤使用特別寧靜的「指定機動設備」，或使用「指定機動設備」時採取控制
噪音特別措施，又或有特別因素或特殊情況是與申請使用「指定機動設備」有關，監督可作
特別考慮。申請人必須在提交申請書時，連同一份報告向監督說明並使其信納所聲稱的噪音
消減目標是可以達致。該等噪音評估報告須由有適當訓練及經驗的合資格人士撰寫。監督在
考慮這類特別個案時，可就附件 A 所指的因素予以寬容考慮、調整或修正。此外並可在顧及
到常用的聲學原理及慣例下，採用適當的計算程序。

監督在根據這項規定發出「建築噪音許可證」時，可附加其他條款，如詳列擬使用的控制噪
音特別措施、措施的聲效細則、在「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或其他地方的最高噪音聲級及監督
認為適當的其他條款。

5.4	 進行「訂明建築工程」的寧靜作業方法或其他特別因素

進行「訂明建築工程」時，如採用附件 C 列出的寧靜作業方法，或會獲發「建築噪音許可證」
進行有關工程。

如監督信納工程地點被堅實屏障，例如特製隔聲屏障、樓宇或地形特徵所遮擋，則仍可簽發
「建築噪音許可證」供進行「訂明建築工程」。這些屏障須能發揮有效隔聲功能，以保護受
影響「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提交「建築噪音許可證」申請時須詳細說明這些特別因素，監
督會根據常用的聲學原理及慣例酌情判斷。

根據這項規定簽發的「建築噪音許可證」，附加的條款可包括寧靜作業方法細則、獲准進行
「訂明建築工程」的地點，及監督認為合適的其他條款。

6. 	 可有遵守「建築噪音許可證」訂明的最高噪音聲級的測試

如「建築噪音許可證」內有註明最高噪音聲級，監督可派員前往量度，以決定可有遵守此項
規條。在一般情況下，量度方式應根據附件 D 內列程序及指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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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 評估在「指定範圍」使用「指定機動設備」的建築工程（撞擊式打樁除外）所發出的
噪音

A.1.	 程序的簡介

為評估應否簽發「建築噪音許可證」，供在「指定範圍」限制時間內使用「指定機動設備」
進行撞擊式打樁以外的建築工程之用，監督須根據下文詳載的一般程序辦理。監督須：

（甲） 依據本文第 A.2.1 至 A.2.6 段內載規定，確定最受影響「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決定
「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所在位置的「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從而決定有關
的「可接受的噪音聲級」；

（乙） 依據本文第 A.2.7 至 A.2.12 段內載規定，計算建築工程所發出的噪音在「噪音感應強
的地方」的「經修正的噪音聲級」；及

（丙） 依據本文第 A.2.13 段的規定，將「經修正的噪音聲級」與「可接受的噪音聲級」作
一比較，以決定應否簽發「建築噪音許可證」。

倘「經修正的噪音聲級」是相等於或少於「可接受的噪音聲級」時，監督可使用訂明表格，
簽發「建築噪音許可證」，並可附加其他認為適當的條款，例如建築地盤內准許使用的
「指定機動設備」、「建築噪音許可證」有效期間內的操作時間、「建築噪音許可證」的生
效及屆滿日期、於指定位置在指定時間內的最高噪音聲級及必須採用的控制噪音特別措施。

A.2.	 計算聲級程序

A.2.1 第一步 ——  最受影響「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所在位置

首先確定最受建築工程噪音影響的「噪音感應強的地方」。

A.2.2 第二步 ——  決定「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

  A.2.2.1 概要

「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是視乎「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所在地區的類
別及下文第 A.2.2.3 段所界定的特別「影響因素」，對「噪音感應強的地方」
影響的程度而定。在謹慎審查有關地區及「影響因素」後，可根據表 A.1 決
定「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

  A.2.2.2 「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所在地區的類別

監督應選擇一個有適當面積的地區及依據表 A.1 內載指引，決定「噪音感應
強的地方」所在地區的類別。在市區而言，「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一百米
半徑範圍內的地區，應算適當。但在發展項目較稀疏的地區而言，例如郊區，
則視乎情況而定，要考慮以五百米半徑或以上範圍的地區。儘管如此，監督
仍可因特殊因素，酌情選用其他半徑距離。



8回到目錄

  A.2.2.3 「影響因素」

就本技術備忘錄而言，任何工業區、主要道路或香港國際機場範圍內的地
區，俱被視為「影響因素」。而工業區及機場範圍每日廿四小時，均被視為
「影響因素」。

「工業區」一詞，是指內有多間工廠或工業經營的地區。該等工廠或工業經
營主要位於工業專用樓宇內。同時監督可因應任何地方、樓宇或活動所發出
聲音的特徵，而評定該區是否屬於工業區。「主要道路」一詞，是指交通繁
忙，車輛川流不息的道路，及在一般情形下，是指車輛流量全年每日平均超
過三萬架次的道路。然而儘管其為主要道路，但於有關時間內，車輛流量
異常低（即每小時不足三百架次），則監督不會在該段時間內，將之視為
「影響因素」。

如遇超過一個「影響因素」對「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產生同等程度的影響，
則只考慮其中一個「影響因素」。

  A.2.2.4 「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

監督就審核中的「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按照表 A.1 決定其適當的「地區對
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

A.2.3 第三步 ——  決定「基準噪音聲級」

在考慮過適當的「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及「建築噪音許可證」申請書內指
定時間後，根據表 A.2 決定「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基準噪音聲級」，以分貝 (A)
為量度單位。

A.2.4 第四步 —— 「建築噪音許可證」有效期的修正系數

如首次簽發的「建築噪音許可證」的有效期，是少於或相等於十四日；或「建築噪音
許可證」續期時，倘若將首次簽發的「建築噪音許可證」的有效期，及其後因實質
上在同一建築地盤內進行關連建築工程而經一次或多次「建築噪音許可證」續期的
有效期加在一起時，是少於或相等於十四日，其「基準噪音聲級」應作 +3 分貝 (A)
修正。

就此步驟而言，如果某「建築噪音許可證」的生效日期與監督為實質上在同一建築
地盤內，進行關連建築工程而發的任何其他「建築噪音許可證」屆滿日期相距少於
或相等於二十一日，則該「建築噪音許可證」應視作「建築噪音許可證」續期論。

A.2.5 第五步 ——  多個許可證的修正系數

倘監督認為「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會因為多個「建築噪音許可證」的工程所引發噪
音而產生實質影響，可在考慮過常用聲學原理及慣例，將有關的「基準噪音聲級」
作適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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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6 第六步 ——  決定「可接受的噪音聲級」

第四及第五步得出的修正系數，再與第三步得出的「基準噪音聲級」一併考慮，以
決定「可接受的噪音聲級」。

A.2.7 第七步 —— 「指定機動設備」的所在位置

「估計的聲源位置」一詞是指建築地盤大約的地理中心點與最接近「噪音感應強的
地方」的地盤周界的中間點。所有「指定機動設備」應視為整批放置在此位置。

倘建築地盤呈不規則狀，地盤的地形中心點有可能位於地盤的實際界限外面。遇此
情況，最接近地盤地理中心點的建築地盤範圍周界所在位置，便是「估計的聲源
位置」。倘出現兩點時，則採用最接近「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一點。

倘建築地盤是窄長形（即長、窄而闊度幾乎均等，但不一定成直線），且其長度與
闊度的比例超越五比一，則須用地盤最顯著的一段，決定其「估計的聲源位置」。
最顯著的一段指地盤最接近「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一段，而其長度與闊度的比例
是五比一。如地盤只有一部份是窄長形，則該部份須在監督酌情下，另予評估，另
發「建築噪音許可證」。

倘地盤面積廣闊，致使「估計的聲源位置」，與最接近「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
地盤範圍周界點相距超越五十米，則將地盤的地理中心點與最接近「噪音感應強的
地方」的地盤範圍周界點連成一線，量得距離該地盤範圍周界點五十米的一點，作
為「估計的聲源位置」。

倘監督認為地盤的大小或形狀特殊，致使上文所指的計算方式不適用，或採用之後，
會定出一個不適當的「估計的聲源位置」，便可在考慮情況後，選定適當的「估計
的聲源位置」。

倘監督認為某「指定機動設備」大部份時間是放置於同一位置，且該設備及其放置
位置是申請人所指定的，則可將設備的實際位置，以及其他「指定機動設備」的
「估計的聲源位置」一併考慮，用作計算第九步的衰減距離。

A.2.8 第八步 —— 「指定機動設備」的聲功率級

擬於建築地盤使用的「指定機動設備」的分貝 (A) 聲功率級，見載於表 A.3。

倘載列於表 A.3 擬於建築地盤使用的「指定機動設備」屬於條例訂明的設備及貼上
有效噪音標籤，則計算「經修正的噪音聲級」時，是根據標籤上的聲功率級，而非
表 A.3 的聲功率級。

A.2.9 第九步 ——  距離衰減作用及噪音聲級的總和

  A.2.9.1 概要

在決定聲源位置與「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距離時，不應將封密外牆納入考
慮，而有關的距離須計算至最接近「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有窗、門及其他洞
口的外牆。在量度上，應使用平面距離或按適當情況可使用其斜面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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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9.2 使用單一估計聲源位置的程序

假設全部「指定機動設備」均放置在單一「估計的聲源位置」時，依據第八
步計算所得的聲功率級應照表A.4內載辦法，以對數加法計算其總聲功率級。

「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預計噪音聲級」，是由總聲功率級減去一適當的
修正系數所得。此修正系數是根據「估計的聲源位置」與「噪音感應強的
地方」間的距離，從表 A.5 查得。

  A.2.9.3 使用「實際聲源位置」或同時使用「實際聲源位置」及「估計的聲源位置」

假如使用一個「估計的聲源位置」另加多個「實際聲源位置」，或只使用
「實際聲源位置」，則量度各個「實際聲源位置」與「噪音感應強的地方」
的距離，從表 A.5 查出適當的修正系數，再從「指定機動設備」的個別聲功率
級減去適當的修正系數，得出在「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各「指定機動設備」
的個別聲壓級。

假設各項「指定機動設備」是放置於一個「估計的聲源位置」內，該等
「指定機動設備」的總聲壓級須照第 A.2.9.2 段內列方法計算而得，並根據
表 A.4 以對數加法加上假設放置在「實際聲源位置」的各項「指定機動設備」
的個別聲壓級，得出「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預計的噪音聲級」。

A.2.10 第十步 ——  屏障的隔聲修正系數

如監督認為從「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窗、門或外牆的其他洞口望去，會有一個堅實
的屏障，將全部擬於地盤使用的「指定機動設備」完全遮隔，以致不能看到這些設備，
則依第九步計算所得的「預計的噪音聲級」應作 -10 分貝 (A) 修正。如監督認為應該
採用較大的負修正系數，則會根據常用聲學原理及慣例而使用適當的修正系數。

堅實的屏障是指大型的實物如樓宇或地形特徵，而能作為有效的隔聲屏障。細小、
輕質、不完整或臨時性的屏障，如地盤圍板、棚架等不會視為有效的屏障。特製的
隔聲屏障的效能，可根據本備忘錄第 5.3 段所載，予以審定。

如監督認為從「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望去，會有屏障將全部擬於地盤內使用的各項
「指定機動設備」（「寧靜」的「指定機動設備」除外），完全遮隔，則依第九步
計算所得的「預計的噪音聲級」應作 -5 分貝 (A) 修正。就此段而言，「寧靜」
的「指定機動設備」是指那些聲功率級較全部「指定機動設備」發出的總聲功率級
低 15 分貝 (A) 以上的設備。

如「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是建築地盤毗鄰的一幢樓宇，而地盤擬使用的「指定
機動設備」，全部不能從「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門、窗或其他外牆的洞口看到，
則該「噪音感應強的地方」將會被視作獲得部份遮隔，因而依第九步計算所得的
「預計的噪音聲級」，應作 -5 分貝 (A) 修正。

A.2.11 第十一步 ——  聲音反射的修正系數

如「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是一幢樓宇，依照第九步計算所得的「預計的噪音聲級」
應作 +3 分貝 (A)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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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監督認為「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噪音聲級會因建築地盤或「噪音感應強的地方」
毗鄰地方的局限環境或反射特性而增強，則可將「預計的噪音聲級」額外作最多 +3
分貝 (A) 修正。

A.2.12 第十二步 ——  在「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經修正的噪音聲級」

依照第十及十一步計算所得的修正系數應與依第九步計算的「預計的噪音聲級」
一併考慮，以取得「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經修正的噪音聲級」。

A.2.13 第十三步 ——  簽發「建築噪音許可證」的程序

依照第十二步計算「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經修正的噪音聲級」，應與依第六步
計算所得的「可接受的噪音聲級」作一比較。倘「經修正的噪音聲級」是相等於或
低於「可接受的噪音聲級」，則可發予「建築噪音許可證」。倘「經修正的噪音聲級」
是較「可接受的噪音聲級」為高，則該拒予簽發「建築噪音許可證」，但如有關的
申請是本備忘錄第 5 段內載的特別個案，則該照第 5 段所載程序辦理。

表 A.1 —— 「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

「噪音感應強的地方」所在地區的種類

「影響因素」對「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
影響程度

不受影響 間接受影響 直接受影響

(i)  郊區，包括郊野公園或鄉村式的發展 A B B

(ii)  由矮層樓宇或零星高樓大廈組成，密度低的
住宅區

A B C

(iii)  市區 B C C

(iv)  上列以外的其他地區 B B C

就表 A.1 而言，下列各詞義如下：

「郊野公園」——  指根據郊野公園條例第 14 條指定為郊野公園的地區；

「直接受影響」——  指在「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位置，能容易察覺到「影響因素」所產生
的噪音，而且這些噪音是「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環境噪音的主要特徵；

「間接受影響」——  指在「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位置，雖然可以察覺到「影響因素」所產
生的噪音，但這些噪音卻不是「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環境噪音的主要特徵；

「不受影響」——  指在「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位置，不能察覺到「影響因素」所產生的噪
音；及

「市區」——  指樓宇密度高及具多元發展的地區，當中可包括工業、主要行業及商業或
住宅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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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 「基準噪音聲級」

時間
「地區對噪音感應程度的級別」

A B C

每日晚上（1900 時至 2300 時），公眾假期（包括星期日）
日間及晚上（0700 時至 2300 時）

45 50 55

每日深夜（2300 時至翌晨 0700 時） 30 35 40

表 A.3 —— 「指定機動設備」的聲功率級

辨認代碼 種類
聲功率級

(分貝 (A)）

CNP 023
CNP 024
CNP 025
CNP 026
CNP 030
CNP 044
CNP 067
CNP 170

破碎機，手提型，重量 ≤10 千克
破碎機，手提型，重量 >10 千克及 <20 千克
破碎機，手提型，重量 ≥20 千克及 ≤35 千克
破碎機，手提型，重量 >35 千克
推土機
混凝土攪拌車
卸土車
混凝土震動機，手提型

108
108
111
114
115
109
117
113

表 A.4 —— 噪音聲級的總和

兩個要計算的噪音聲級的
分貝 (A) 差距

在較高的噪音聲級加上的
分貝 (A) 數值

   0 至 0.5
1.0 至 1.5
2.0 至 3.0
3.5 至 4.5
5.0 至 7.0

  7.5 至 12.0
12.0 以上

3.0
2.5
2.0
1.5
1.0
0.5
0

使用表 A.4 時，噪音聲級應以一對對的相計，而最後的總數四捨五入，捨去小數只要整數表示
分貝 (A) 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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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 由聲功率級計算在某一指定距離的「預計的噪音聲級」的修正系數

距離
（米）

修正系數
（分貝 (A)）

距離
（米）

修正系數
（分貝 (A)）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至 16
17 至 18
19 至 21
22 至 23
24 至 26
27 至 29

8
8

14
18
20
22
24
25
26
27
28
29
30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0 至 33
34 至 37
38 至 41
42 至 47
48 至 52
53 至 59
60 至 66
67 至 74
75 至 83
84 至 93

  94 至 105
106 至 118
119 至 132
133 至 148
149 至 166
167 至 187
188 至 210
211 至 235
236 至 264
265 至 300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為決定要使用的修正系數，使由在聲源的聲功率級轉換為在「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預計的
噪音聲級」起見，由聲源位置至「噪音感應強的地方」的距離，應以四捨五入，捨去小數只要整
數表示距離（以米計）。

此表只適用於三百米內的距離，倘距離超過三百米者，監督須考慮到常用聲學原理及慣例，計算
出適當的修正系數。

附件Ｂ —— 「訂明建築工程」

辨認代碼 工程項目

PCW 001 模板或棚架的構築或拆卸

PCW 002 裝卸或處理瓦礫、木板、鋼條、木料或棚架材料

PCW 003 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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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Ｃ —— 「 訂明建築工程」的寧靜作業方法

辨認代碼 寧靜作業方法

QPCW 001 利用膠槽棄置瓦礫

附件Ｄ —— 一般校正及量度程序

D.1.	 量度儀器

就本技術備忘錄而言，文中所指的聲級計，須符合 IEC標準651:1979（第一級）及804:1985（第一級）
內載規格，至於其他量度噪音及分析設備的質素，亦應有同等的專業水準。此外，量度及分
析噪音時，須遵守常用的聲學原理及慣例。

D.2.	 校正程序

在每次量度噪音前後，應使用聲音校正器發出已知頻率及聲壓級的聲音，用以檢查聲級計的
準確性。量度所得的數值，須在噪音測試前後所校正的數值相差不超過 1.0 分貝，方為有效。

D.3.	 量度程序

D.3.1 評估點

噪音聲級該在評估點量度。若在建築物進行量度，其評估點一般該在建築物外牆一
米外，但亦可在監督認為合適的其他位置。如量度受噪音影響的地點為建築物以外
的其他地方，噪音聲級的評估點該在監督認為適合的特定地點離地面 1.2 米進行量
度。

D.3.2 噪音的量度單位

量度聲級該用積分聲級計，以 A 加權等效連續聲級（Leq）量度。該項量度該在有關
的「建築噪音許可證」准許施工期間任何五分鐘內進行。

D.3.3 將聲級四捨五入

所有聲級的量度結果均以四捨五入，捨去小數只要整數表示分貝 (A) 的數值。

D.3.4 天氣情況

量度噪音的工作須顧及天氣情況，根據常用聲學原理及慣例進行。


